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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在新生儿期对严重危害新生儿健

康的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施行专项检查，提供早期诊断和治

疗的母婴保健技术。筛查病种包括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苯丙酮尿症等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实施免费

新生儿疾病筛查，目的是通过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方

式，为出生缺陷的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减少

出生缺陷和残疾发生，这对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构建幸

福家庭、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内容，是预防出

生缺陷的第三道屏障。《惠州市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提出 2020 年我市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到

95%以上，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 90%以上。但 2010 年全市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和听力筛查率仅为 65.96%、23.86%。

为此，市十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新生儿疾病免

费筛查的议案》，并列入大会唯一议案，要求通过政府提供

公共卫生服务的方式，为出生缺陷的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

干预和治疗，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发生，以此推动我市儿童

发展规划的实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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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惠州市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议案办理方案的

通知》文件精神，我市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服务于 2011年 7

月 1 日全面实施，在我市取得助产技术服务项目许可的医疗

机构出生的新生儿(含流动人口)，均可享受新生儿疾病免费

筛查。 

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所需的经费，由市和县（区）两级

财政共同承担。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区和仲恺高新区由

市财政和区财政按 5：5 比例分担，惠东县、博罗县、龙门

县由市财政和县财政按 6：4 比例分担。市、县（区）财政

将分担的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新生儿疾病筛查经费由财政部

门根据卫生部门报送完成的筛查人数每半年拨付一次。市财

政局每年将市级财政分担免费新筛费用按各县（区）筛查人

数的比例预拨至县（区）级财政。2015 年惠东县、博罗县、

龙门县确定为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地区，补助新生儿人均

132 元/例，省：市：县财政按照 6：2：2比例分担。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根据《惠州市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议案办理方案》，

实施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目的是通过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

务的方式，威出生缺陷的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

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发生，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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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阶段性目标 

根据《惠州市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议案办理方案》,

到 2012年，我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和新生儿听力筛

查率分别达到 93%和 88%以上（国家要求分别达到 90%和 80%

以上）；到 2013年，分别达到 95%和 90%以上（国家要求 2015

年分别达到 95%和 90%以上，省要求 2020年新生儿遗传代谢

病筛查率达到 85%以上）。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6 年度惠州市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经费市级补助资

金 500 万元，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结余市补助资金

306.12 万元，市级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 

2016年资金使用情况统计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2015年 12月

31日在县区

结余市补助

资金 

2016年市财

政已下达（惠

财社

﹝2016﹞114

号） 

2016 年

发生费

用 

其中： 

备注 市财政负

担经费 

惠城区 30.69  210.00  391.72  195.86  

2016 年下达的资金

中有 20万元用于市

第二妇幼保健院印刷

工本费 

惠阳区 13.26  110.00  200.67  100.34    

惠东县 107.21  120.00  85.37  51.22    

博罗县 105.21  0.00  63.63  38.18    

龙门县 49.21  0.00  17.24  10.34    

大亚湾区 -0.23  10.00  13.45  6.73  
 2015 年预算申请较实

际发生少，造成 2015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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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5年 12月

31日在县区

结余市补助

资金 

2016年市财

政已下达（惠

财社

﹝2016﹞114

号） 

2016 年

发生费

用 

其中： 

备注 市财政负

担经费 

资金结余为负数 

仲恺区 0.77  50.00  74.14  37.07    

合计 306.12  500.00  846.22  439.74    

评价人员查看了各县区新生儿听力和遗传代谢病筛查

补贴审批表，并抽查核对了原始凭证，各县区资金实际发生

费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遗传代谢病筛查 听力筛查 
两项金额

合计 

g=c+f 

省级财

政负担 

h 

市财政负担经费 

2016

年例数 

a 

收费

标准 

b 

金额 

c=a*b 

2016

年例数 

d 

收费

标准 

e 

金额 

f=d*e 

比例 

i 

金额 

j=（g-h）

*i 

惠城区 30,384 64.9 197.19 

17,045 81 138.06 

427.19 - 50% 213.60 11,971 73 87.39 

1,197 38 4.55 

惠阳区 14,879 64.9 96.56 
14,228 73 103.86 

200.67 - 50% 100.34 
64 38 0.24 

惠东县 15,904 64.9 103.22 
2,540 38 9.65 

208.75 123.39 60% 51.22 
13,135 73 95.89 

博罗县 13,594 64.9 88.23 
8,113 73 59.22 

168.28 104.66 60% 38.18 
5,482 38 20.83 

龙门县 3,348 64.9 21.73 
2,612 73 19.07 

42.89 25.65 60%/50% 9.37 
550 38 2.09 

大亚湾区 949 64.9 6.16 901 81 7.30 13.46 - 50% 6.73 

仲恺区 5,454 64.9 35.40 
5,102 73 37.24 

74.15 - 50% 37.07 
396 38 1.50 

合计 84,512  548.48 83,336  586.91 1,135.39 253.69  456.50 

 

二、综合评价 

  本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88.7 分。根据《广东省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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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

等。本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良。各项指标评价得分见下表： 

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前期

工作 
20 

决策

过程 
7 

论证

决策 
7 

反映各项资

金投入的结

构是否合理，

是否制定明

确的实施方

案，是否进行

科学论证。 

1.项目申报经科学论证，

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导向得满分，否

则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3 分） 

3 

2.项目有制定明确的实施

方案，并按照相关文件所

需资料申报，缺一项扣一

分。（4 分） 

4 

目标

设置 
7 

目标

完整

性 

3 

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全面

体现资金属

性，包括总目

标和阶段性

目标两个层

次，是否设置

量化指标。 

1.总目标设置完整，具有

战略高度，有根据专项资

金属性和内容设置（1 分） 

1 

2.阶段性目标具体有明

细，目标值能量化的有明

确量化值。（2 分） 

2 

目标

科学

性 

4 

目标设置是

否明确，合

理、可行，是

否针对资金

内容和属性，

体现政策意

图。 

1.目标与资金内容相符、

阶段性目标与总目标相

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

分，扣完为止。（2 分） 

2 

2.目标值合理可实现并提

供论证依据得满分，否则

酌情扣分，扣完为止。（2

分） 

2 

保障

措施 
6 

组织

机构 
3 

保障资金实

施的机构是

否健全、分工

明确及规范

运行。 

1.机构健全，有设置或指

定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

（1.5 分） 

1.5 

2.分工明确、规范运行。

（1.5 分） 
1.5 

制度

措施 
3 

是否针对各

专项制定了

相应的资金

管理办法、财

务管理制度、

采购招投标

程序、验收办

1.按要求执行相关资金管

理办法的，得满分，否则

酌情扣分。（1 分） 

1 

2.项目单位制定了（项目）

财务管理制度的得满分；

参照执行国家、省、市相

关财务管理制度的，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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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法等。 0.5 分。（1 分） 

3.依据相关项目管理制

度、细则或方案的（如采

购法、招投标法、验收办

法等），得满分；无相关

具体制度、细则或方案

的，不得分。（1 分） 

1 

实施

过程 
30 

资金

情况 
17 

资金

到位 
5 

反映各专项

资金到位和

及时情况，包

括市财政资

金到位和各

级配套资金

到位。 

1.资金到位 3 分，评分等

于到位率*3 分，到位率=

实际到达的市补助资金/

计划安排或下达的市补

助金额*100%（3 分） 

3 

2.配套资金到位 1 分，评

分等于到位率*1 分，按要

求无需配套但有配套的

得满分。（1 分） 

0.5 

3.到位及时性 1 分，市级

与配套资金到位率均

100%并且到位及时（从

资金文件下达日开始计

算 30 日内）得满分，资

金到达当地同级财政视

同到位，否则酌情扣分。

（1 分） 

0.5 

资金

使用 
4 

反映各专项

资金的实际

支出情况。 

1.市补助资金支出情况 2

分，支出率=（市财政补

助资金实际支出金额/市

财政补助实际到位总金

额）*100%，评分等于 2

分*支出率。（2 分） 

1.2 

2.其他资金支出情况 2

分，支出率=（其他资金

实际支出金额/其他资金

实 际 到 位 总 金 额 ）

*100%，评分等于 2 分*

支出率，支出率超过

100%按 100%计算。（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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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资金

管理 
8 

反映各专项

资金支出流

程是否规范，

是否遵循国

家相关财务

法规，符合各

级地方管理

要求，支出凭

证是否健全

有效，账目记

录是否清晰。 

1.预算执行规范性 2 分，

按项目预算或计划的内

容、进度支付的，得满分，

否则酌情扣分。（2 分） 

2 

2.项目支出的合规性 3

分，资金支付方式、支付

标准、支出内容等符合有

关制度规定的得满分；超

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

支出，截留、挤占、挪用

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

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节

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完

为止。（3 分） 

2 

3.账目清晰 2 分，补助资

金单独设账核算，或统一

设置能清晰反映各类资

金核算情况，科目使用规

范的，得满分；账目不清

晰或科目使用不规范的，

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扣

完为止。（2 分） 

1.5 

4.凭证健全有效 1 分，凭

证健全、支出票据合法有

效的，得满分；无凭证或

票据无效的，发现一份扣

0.1 分，扣完为止。（1

分） 

1 

实施

情况 
13 

组织

情况 
8 

反映资金实

施过程是否

规范，是否严

格执行相应

管理制度，包

括按规定程

序和要求实

施。 

1.根据项目要求规定实行

申报、审批、支付等的，

得满分；未按要求执行

的，则视情况酌情扣分。

（3 分） 

3 

2.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及规范的要求组织实

施。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

有关医疗技术规范和管

理制度执行，得满分；若

未能按要求执行的，视情

况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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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3 分） 

3.按规定手续开展检查、

监控、整改得满分，未按

要求提供的，则视情况酌

情扣分。（2 分） 

2 

管理

情况 
5 

反映资金使

用单位内部

管理及自查

情况。 

项目用款单位管理制度

完善，能提供自评报告及

相关佐证材料，得满分，

不能提供自评报告及相

关佐证材料的则视情况

酌情扣分。（5 分） 

4 

项目

绩效 
50 

经济

性 
5 

成本

（预

算）控

制 

5 

反映专项资

金/项目是否

按计划支出，

完成相应目

标及成本节

约情况。 

成本节约（超支）率=(预

算总额-实际支出总额 )/

预算总额*100%，实际每

超支 5%扣 1 分，扣完为

止；每节约 5%加 0.5 分，

超过 5 分计 5 分。 

5 

效率

性 
15 

项目

实施

进度 

4 

项目实施的

进度是否达

标 

专项资金如期按计划使

用。（2 分） 
1.5 

新生儿免费筛查按计划

时间进行。（2 分） 
2 

产出

数量 
5 

项目产出数

量是否达到

绩效目标 

在我市取得助产技术服

务项目许可的医疗机构

出生的新生儿（含流动人

口），是否均可享受新生

儿疾病免费筛查。（2.5

分） 

2.5 

在新生儿出生后 48 小时

至出院前完成初筛，未通

过者及漏筛者于 42 天内

均应当进行双耳复筛，复

筛仍未通过者，应告知在

出生后 3个月内到听力障

碍诊断机构接受进一步

诊断。（2.5 分） 

2.5 

产出

质量 
6 

项目产出质

量是否达到

根据《实施细则》所述方

法进行评分（6 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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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

指标 

权重

（%） 

三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绩效目标 

效果

性 
25 

项目

预期

目标

完成

程度 

5 

项目是否按

预期目标完

成 

根据已完成的新生儿疾

病筛查率所占比例进行

评分（5 分） 

5 

项目

实施

对经

济和

社会

的影

响 

14 

项目实施是

否产生社会

综合效益 

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率，

并保证其有效性（3 分） 
2 

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管

理系统有效性，提高筛查

效率（3 分） 

2 

举办新生儿疾病筛查技

术培训班，规范全市相关

医务人员的诊治技能，并

制定督导评估方案，确保

筛查质量（5 分） 

4 

加强宣传工作，提高群众

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知识

的知晓率和进行筛查的

依从性（3 分） 

2 

项目

可持

续影

响 

6 

后续人员机

构安排和管

理措施等完

善情况，项目

实施对人、自

然、资源是否

带来可持续

影响 

人员机构安排可持续（2

分） 
2 

管理措施完善（2 分） 2 

筛查经费可持续性（2 分） 2 

公 平

性 
5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5 

项目预期服

务对象对项

目实施的满

意程度 

调查对象包括受益新生

儿家长、医护人员，开展

方式包括网上调查（5 分） 

4 

总分 100 评价得分 88.7 

 

（一）主要绩效 

1.新生儿疾病遗传代谢病和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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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里要求。通过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方式，

为出生缺陷的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减少

出生缺陷和残疾发生，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 

2.2011 年项目实施至今，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共

筛查了全市新生儿 552834 例，全市整体筛查率达 95%，

共确诊了听力障碍患儿 215 例、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缺

乏症患儿 23647 例，确诊了严重影响儿童体格和智力发

育障碍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患儿 327 例和苯丙酮

尿症患儿 10 例，对这些确诊的阳性患儿进行规范追踪和

治疗，避免了这些患儿致残致障情况的发生，减轻了社

会和家庭的负担。 

3.2016 年，全市筛查标本 84512 例，新生儿代谢病

筛查率为 97.29%，确诊甲低患者 29 例，苯丙酮尿症 2 例，

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2080 例。对 2080 例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患儿进行了健康宣教和告知，29 例甲

低患儿和苯丙酮尿症 2 例患儿通过市新儿疾病筛查中心

联系追踪均得到有效治疗，目前生长发育良好，实现了

阳性召回率达 100%。每例甲低患儿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

失平均为 913737 元、每例苯丙酮尿症患儿平均为 926568

元（参考《广州市新生儿疾病筛查评估（2012 年）》），

通过筛查，共为社会和家庭挽回经济损失约 2835 万元，

挽救了 31 个家庭，避免了这些家庭悲剧的发生。在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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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方面，2016 年全市新生儿听力筛查 83336 例，全市

听力筛查率达 95.94%，确诊听力障碍患儿 36 例，36 例

患儿均得到有效的追踪及随访。 

4.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引进了一套新生儿疾病筛

查信息管理系统，使所有筛查对象的监护人可以足不出

户，通过互联网查询到筛查结果。方便群众，推动医院

便民筛查服务。 

5.举办了全市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培训班，邀请行

业专家授课，规范了全市相关医务人员的对新生儿遗传

代谢性疾病。 

（二）存在问题 

1．涉及到专项资金使用的相关文件中的市县两级财

政资金补助标准存在比例不一致的情况。 

根据《惠州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的通

知》（惠市卫﹝2015﹞225 号），我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

项目中新生儿的补助标准为新生儿人均 132 元/例，省：

市：县财政按照 6:2:2 比例分担。 

而根据《惠州市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议案办理方

案》（惠府办﹝2011﹞40号），新生儿疾病筛查所需经费，

由市和县（区）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分担办法为惠城区、惠

阳区、大亚湾开发区和仲恺高新区由市财政和区财政按 5:5

比例分担，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由市财政和县财政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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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担。 

上述两个文件，市县两级财政对新生儿疾病筛查所需经

费的承担比例不一致，导致龙门县卫计局按照市级财政分担

50%的比例上报，而市卫计局按照市级财政分担的 60%比例下

拨，造成两者数据不一致。 

2. 本次专项资金项目的相关制度规定的制定不够详细

及明确，导致部分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有钱不敢用”的情况。 

《实施细则》中明确了遗传代谢筛查的补助资金的可使

用范围,但未对听力筛查的补助资金用途作出明确规定，评

价人员在现场走访时发现，部分医疗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反映

听力筛查补助专项资金的可使用范围不明确，导致各医疗机

构的结余资金较多。 

3.专项资金中部分县级财政资金配套到位相对滞后。 

评价人员核查各县区支付 2016 年度新生儿筛查经费的

进度，发现惠东县的支付进度较慢，原因是在 2016 年本应

下拨 2015年下半年和 2016年上半年的财政专项资金，但实

际中只下拨了 2015 年下半年的专项资金，而 2016年上半年

的县级专项资金尚未下拨各医疗机构。2016年 1-6 月财政审

批表（用于申请资金分配的依据）已于 2016 年 8 月 1 日上

交惠东县财政局，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惠东县财政

未拨付经费，因分配前县级经费已结余不足，导致无法分配

2016年上半年工作量补贴，由此相应造成市级资金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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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别县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档案资料管理和财务信息

核算存在衔接断层、资料丢失的情况。 

在评价人员现场随机抽查的各县区医疗机构中，惠阳玛

莱妇产医院由于相应的档案资料管理人员的人事变动，导致

医疗机构的相关台账未能提供齐全，档案资料管理存在一定

漏洞，出现了资料衔接断层的情况。博罗县罗阳镇卫生院未

能提供专项资金相应的明细账册，专项资金的使用支出情况

记录不够清晰。 

5.新生儿听力初次筛查结果中普遍存在高假阳性率的

情况。 

 听力筛查是为了早期发现听力损害呈阳性的患儿，以

便早期防治，听力异常的新生儿可通过及时佩戴助听器，早

期接受声音刺激，并坚持康复训练，大多数智力健全的聋儿

能在学龄前获得语言能力，同时促进智力发展。新生儿听力

筛查作为一个筛查项目，目的是找出阳性患者，由于新生儿

先天性听力损害发生率低，因此医疗机构一般会提高通过的

上限值，以避免漏诊。根据《实施细则》，设有听力筛查的

医疗机构要按照《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新

生儿出生后 48 小时至出院前完成初筛。但依据评价人员走

访的实际情况看，我市各医疗机构新生儿听力初筛完成时间

多为新生儿出生后 48 小时内。并且结合初筛以及复筛结果

来看，初筛结果中的阳性多为假阳性，较高的假阳性率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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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生儿家庭以及医院本身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增加患儿家

属的思想负担，造成二次筛查的花费，重复浪费医护资源等。 

三、意见建议 

（一）相关法规细则保持统一，避免互相冲突。 

新生儿疾病筛查作为一项长期利国利民的政策，在

长期的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不断根据新的社会发展情况制

定对应的新政策，建议《实施细则》根据新政策制定新

的补充条款，作出合适的衔接。由于 2015年省政府将出

生缺陷防控项目纳入省十件民生实事，我市博罗县、惠东县

和龙门县纳入省出生缺陷防控项目县，新生儿疾病筛查为项

目内容，建议补助标准参照《惠州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

管理方案》（惠市卫〔2015〕225号）的相关规定，其中省、

市、县财政为符合条件的孕妇和新生儿提供相应出生缺

陷防控补助，补助新生儿人均 132 元/例，省：市：县财

政按照 6：2：2 比例分担，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费用结

合市卫计局、市财政局、市物价局《惠州市新生儿疾病

免费筛查实施细则》（惠市卫〔2011〕91 号）执行。同

时，《实施细则》的修改或者新政策的出台，都应及时

下达至各级医疗机构，避免造成文件规定与实际操作情

况不一致，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及医疗机构的运作效率。 

（二）相关法规细则明确清晰，避免模棱两可。 

专项资金相应的文件应对项目各方面都作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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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规定和指示，使基层工作人员及医疗机构在工作

过程中做到有章可循，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的顺利

开展。 

（三）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应保证及时足额到位。 

各级财政部门应按广东省财政厅和广东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印发的《省级财政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粤财社﹝2014﹞113 号）的要求，及时将上级资

金及本级配套资金及时清算至项目执行单位。 

（四）各级医疗机构应针对档案管理资料以及财务

核算信息制定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 

相应的案资料管理人员的各级医疗机构因避免由于人

事变动、岗位变动、资料交接等因素导致项目的相关档案资

料、台账资料、财务信息等丢失的情况，应安排相应的专职

档案管理人员，制定完善的资料保存及交接的工作制度，便

于对档案的核查、保证相关信息衔接的完整性。 

（五）加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宣传力度，提高新生

儿家庭的了解和认知。 

不断加大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宣传力度。根据辖区

内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特定人群，利用多种渠道、运用多

种形式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宣传，通过知识讲座、

咨询会、发放宣传资料、医务人员上门随访服务、孕妇

学校宣讲等方式，向新生儿或准新生儿家庭提供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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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有针对性的新生儿健康知识，提高新生儿家庭对

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的了解和认知，明白其意义和作用，

自觉接受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服务。 

（六）各医疗机构应根据《实施细则》的工作要求

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

培训班，使医务人员都能掌握相关技术操作，确保新生

儿疾病筛查工作质量。设有产科或者儿科的医疗机构，

应当按照《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2010 年版）》的

要求，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血片采集及送检、新生儿

听力初筛及复筛工作。 

特别是在听力筛查方面，筛查机构应确保设置 1 间

通风良好、环境噪声≤45 dB（A）的专用房间，并配备

诊察床、筛查型耳声发射仪和/或自动听性脑干反应仪等

设备。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操作，尽量减少听力初筛结果

假阳性的情况。 

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订考核评估方案，定期对筛查

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各个环节进行

质量控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改进措施。 


